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事项标准 (事项编码:12991200MB054876203000875001000)

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或者奖励办事指南
一、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对在档案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的表彰或者奖励

事项类型：行政奖励

基本编码：000875001000

行使层级：市级

实施主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档案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实施编码：12991200MB054876203000875001000

数量限制：本事项无数量限制。

服务对象：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法定办结时限：20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工作日

结果名称：无

结果样本：无
办理结果类型：无

办件类型：即办件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支持预约办理：本事项支持预约办理。

支持物流快递：本事项支持物流快递。

联办机构：本事项无联办机构。

通办范围：全师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10：00~13:30，15:00-18:30（冬夏季一致），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条件

材料齐全

3、 办理流程
1.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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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请材料


事项材料：


1：十二师档案系统先进集体事迹简介(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2：拟推荐先进集体档案工作有关情况(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3：十二师档案系统先进个人事迹简介(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4：十二师档案系统先进个人征求意见表(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5：十二师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审批表(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6：十二师档案系统先进个人审批表(材料类型:原件和复印件;材料形式:纸质、电子;材料必要性:必要);
5、 咨询监督

1.咨询方式：

联系电话：0991-3730727

2.监督方式：

投诉邮箱：bt12sdag@163.com

6、 窗口办理

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常州街189号十二师档案局五楼533室

七、事项收费
本事项不收费。

八、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八号公布 根据1996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决定》、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九条第二款：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提供利用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0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准 1990年11月19日国家档案局令第1号发布 1999年5月5日国务院批准修订 1999年6月7日国家档案局令第5号重新发布 根据2017年3月1日国务院令第67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六条：有下列事迹之一的，由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单位给予奖励：（一）对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做出显著成绩的；（二）对档案的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三）对档案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将重要的或者珍贵的档案捐赠给国家的；（五）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作斗争，表现突出的。

九、常见问题

1:暂无常见问题


解答：无












